花蓮航空站工作（通行）證申領作業程序
一、申請方式：公函

二、適用對象：民航機構及駐機場公、民營企業、事業相關單位及委外單位所屬員工與作業車輛，其工作性質需經常進出管制區者。

三、辦理期限：自受理申請日起5個工作天。

四、受理時間：每日上午9時至16時。

五、檢附證明文件：申領機場工作證人員名冊（含相片）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
                  保證書。
六、作業程序：

請參閱流程圖及流程說明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遺失各類證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本站航務組（電話：8210718）及

      航警局花蓮分駐所（電話：8210776）協查，如因延誤申報發生不法

      情事，領證人應負法律責任。
（二）各類工作（通行）證如逾期使用、轉借他人使用、冒用或越區使用，

      如違規經查獲，除通知任職單位外並依「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

      業規定」第十四條移請航警花蓮分駐所予以適當之處理。

（三）第一次、第二次遺失工作（通行）證者，應負擔重新製作全套工本費
新台幣壹仟元整，遺失第三次以上者除負擔重新製作全套工本費新台幣壹仟元外，並移請航警局花蓮分駐所依「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」第十九條規定，每次停止使用人借證權六個月（自遺失通報之日起算）。因遺失工作（通行）證致發生事故，其責任由遺失者自行負責。
